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188号
罪犯林庆，男，1982年2月1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1999年6月25日因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被福州市马尾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02年7月2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8日作出(2005)马刑初字第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庆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29日作出（2006）榕刑初字第18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合并其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林庆等四人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09260.79元，其中被告人林庆应赔偿89260.79元（其亲属已代为赔偿30000元，现应再赔偿59260.79元）。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8月18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160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对被告人林庆的量刑部分的判决，改判被告人林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合并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9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8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84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0年12月28日起至2029年9月2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8日作出（2013）南刑执字第4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闽07刑更6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8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于2022年5月1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4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现刑期自2010年12月28日起至2025年12月12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林庆出于逞强争霸，在公共场所闹事情节恶劣，已构成寻衅滋事罪；2001年2月23日在琅岐镇纠集他人持枪报复被害人，致其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06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05分，合计获4111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2年5月18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7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2024年7月29日因违反基本规范，殴打他人，扣2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个人部分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因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庆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189号
罪犯陈彬彬，男，1997年6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闽0102刑初60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陈彬彬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罚金已缴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5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10月12日起至2025年8月1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10月11日，陈彬彬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手段威胁被害人，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同时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劫取被害人的钱财，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抢劫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18年5月10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5272分，获物质奖励5次，不予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17次，累计扣1133分（2018年9月因擅离岗位扣20分；2018年10月因在劳动中打瞌睡扣10分；2018年11月因辱骂他犯扣40分；2019年9月与他犯发生争吵扣20分；2020年1月因衣服未印字扣10分；2020年3月因未经民警同意离开机台位置扣20分；2020年5月威胁民警，并用拳头击破玻璃手持玻璃碎片，扣900分并禁闭处罚；2022年3月因与他犯争吵扣9分；2022年8月16日因引发与他犯矛盾扣9分；2022年9月在监舍走廊大声喧哗扣6分；2023年8月因在生产现场大声喧哗扣3分；2023年10月因在生产现场大声喧哗扣2分；2024年1月参加各类教育活动无故迟到扣3分；2024年4月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2分；2024年4月举止粗俗扣9分；2024年5月不服从民警管理，扣3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彬彬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190号

罪犯陈良辉，男，1972年4月1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广东省惠东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良辉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7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134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6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1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良辉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6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409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审对被告人陈良辉的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10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2020）闽刑更16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6月19日起至2042年6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2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29日（刑期自2020年6月19日起至2041年10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上半年至2012年9月14日期间，陈良辉伙同他人明知是毒品而非法将毒品从广东省运输到福建省福州市进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陈良辉还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买卖或介绍买卖枪支二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50.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83分，合计获3633.5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4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刑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良辉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191号

罪犯陈武倍，男，1990年3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陆丰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2019）闽0402刑初1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武倍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被告人陈武倍等二人违法所得共70000元，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9日作出（2020）闽04刑终5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9月6日起至2026年7月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13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9年9月6日起至2026年3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期间，陈武倍等人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扰乱市场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34.4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7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474分，合计获考核分3908.4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0月28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00.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3年11月29日违反教育活动现场纪律，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18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中院缴纳23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6026.56元，月均消费194.4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77.73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武倍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192号

罪犯徐明忠，男，1978年9月15日出生于福建省邵武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南刑初字第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明忠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563133.57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0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3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3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2日作出（2017）闽刑更13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7年8月22日起至2039年8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15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22年6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6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刑期自2017年8月22日起至2038年6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1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2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27.6分，合计获4342.6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22年6月29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296分。考核期违规2次，累计扣3分（2022年3月7日因违反服装管理制度，扣2分；2023年9月15日因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73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南平中院缴纳10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6725.79元，月均186.83元，账户可用余额762.83元。
该犯财产刑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明忠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193号

罪犯李立辉，男，1968年7月9日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2022）闽0426刑初2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立辉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李立辉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298.4526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6日作出（2023）闽04刑终28号刑事裁定，维持原审对被告人李立辉的判决量刑部分。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11月25日起至2026年1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至2021年4月，被告人李立辉等人以营利为目的，明知他人在境外开设网络赌场并接受中国公民投注，仍参与经营该网络赌场，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过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21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55.5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4年5月30日因违反互监组管理规定，情节较为严重，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原审法院缴纳50万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立辉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194号

罪犯刘寒寒，男，198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5日作出（2021）闽0702刑初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寒寒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9日作出（2021）闽07刑终17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4月27日起至2026年2月2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6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12月26日（刑期自2020年4月27日起至2025年8月2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刘寒寒等人破坏支付结算业务许可制度，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5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664分，合计获1820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29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4年5月15日私自制作藏匿、使用一般物品，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寒寒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195号

罪犯罗焕钱，男，1970年8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汉族，文盲，捕前系无业。曾因犯盗伐林木罪，于2010年5月5日被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因犯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于2013年9月30日被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与前犯盗伐林木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8日作出(2024)闽0403刑初2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焕钱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罗焕钱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6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罗焕钱退出的30000元扣除前款所列违法所得、罚金后剩余4400元以及扣押在案的HUAWEI手机一部，由扣押机关发还给被告人罗焕钱。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7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6月18日起至2025年7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4月19日至2023年5月7日期间，被告人罗焕钱经营赌场，从中非法获利。被告人罗焕钱以营利为目的开设赌场，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10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481.5分，无奖励。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2024年9月22日，因违反队列规范，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罗焕钱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196号

罪犯李旻，男，197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无业。因犯寻衅滋事罪于2005年7月7日被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6年1月28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1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旻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3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32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闽刑更8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闽刑更34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法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4年10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4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4年2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李旻为牟利，违反国家毒品管理制度，贩卖甲基苯丙胺、麻古、Ｋ粉、大麻。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12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3906.4分，合计获得4218.4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22年5月18日至2025年1月获考核分3387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37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80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10896.77元，月均消费294.51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49.41元。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旻减去有期徒刑八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197号

罪犯杨林，男，1983年11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夷山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闽0782刑初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林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闽07刑终12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7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6年12月14日起至2026年12月1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3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26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30日（刑期自2016年12月14日起至2025年11月1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11月9日，杨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进入被害人林某某家中欲窃取财物，但遭到被害人林某某发现并反抗，杨林持随身携带的橡皮锤连续击打被害人林某某头部后逃离，致被害人林某某受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50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012.4分，合计获3262.4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2年11月30日至2025年1月获考核分2704.4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扣12分（2024年3月5日，因中午值班期间从事履职无关的事，扣3分；2024年4月13日，因安全员履职不到位，扣6分；2024年10月30日，因违反物品管理规定，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林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198号

罪犯饶建荣，男，1966年9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南平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因赌博，分别于2012年4月、2012年10月、2013年1月、2021年2月被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给予行政处罚；因赌博，于2021年3月3日被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3000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6日作出（2021）闽0702刑初2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饶建荣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含行政罚款3000元）；被告人饶建荣已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00元，由收缴机关上缴国库；尚未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51850元，继续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3月13日起至2025年9月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饶建荣以营利为目的开设赌场，赌资数额累计达人民币17869100元，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601850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1年11月18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707.4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8分（2024年1月28日，因安全员（含兼职）罪犯履职不到位，扣3分；2024年8月8日，因安全员罪犯履职不到位，扣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履行，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原审法院缴纳6000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中院缴纳10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7369.04元，月均消费193.92元，帐户可用余额600.19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饶建荣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199号

罪犯陈江飞，男，1994年3月1日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9日作出(2022)闽0103刑初1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江飞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0元，被告人陈江飞被扣押在案的现金11500元用于充抵违法所得，不足部分继续予以追缴。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日作出（2022）闽01刑终874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8月25日起至2026年1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7月、8月间，被告人陈江飞明知是犯罪所得的收益，仍使用同案犯提供的本人或他人的银行账户，为犯罪分子转移资金提供帮助，从中获利，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本轮考核期2023年1月10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67.1分，获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2024年6月14日，因未按规定时间起床，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中院缴纳罚金205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江飞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00号

罪犯邓德元，男，1989年4月9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四川省大竹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8日作出（2009）榕刑初字第1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邓德元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合并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20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14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9月7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7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83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5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十八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3年9月2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6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3年5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邓德元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370.1克，冰毒10克，还非法持有麻古27.2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46.8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8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509.8分，合计获4756.6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21年12月27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2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95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中院缴纳100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12343.58元，月均消费293.89元，帐户可用余额827.21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1日作出（2022）闽01执1271号复函，裁定终结对被执行人邓德元财产刑的执行。

该犯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邓德元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01号

罪犯万鑫，男，198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捕前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闽0403刑初3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万鑫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已预缴）；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1日作出（2024）闽04刑终12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4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4月11日起至2025年7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万鑫等人以营利为目的，伙同他人在境外开设、经营赌博网站，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4月10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795.1分，获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万鑫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02号

罪犯余淼，男，1979年12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汉族，小学文化，捕前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闽09刑初3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淼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763981.5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2017）闽刑终4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原审附带民事部分的判决；改判上诉人余淼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3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闽刑更40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9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1年10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2月22日，余淼因怀疑妻子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而滋事，持刀将被害人陈某某捅伤致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45分，本轮考核期2019年5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8552.8分，合计获9097.8分，获表扬10次，物质奖励5次；间隔期2019年10月22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659.3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18分（2022年4月28日，因与他犯吵架拦截他人，扣15分；2022年10月3日，因正课教育期间长时间低头，扣2分；2024年9月23日劳动中谈话聊天、谈笑，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530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缴纳615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19355.78元，月均消费280.52元，帐户可用余额411.53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余淼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03号

罪犯蔡宽泰，男，2004年11月15日出生于福建省尤溪县，汉族，初中肄业，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6日作出(2024)闽0426刑初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宽泰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已预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2月21日起至2025年12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蔡宽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同他人使用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4月25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40分，获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2024年7月10日违反互监组管理规定，对互监组成员违规不报告、不制止的，扣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宽泰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04号

罪犯杨勇，别名杨曦，男，1986年7月20日出生，汉族，高中，户籍地福建省松溪县，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6日作出(2015)南刑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勇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被告人杨勇的违法所得，上缴国库。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日作出（2015）闽刑复字第42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7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闽刑更31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2年8月19日作出(2022)闽刑更32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9月23日(刑期自2022年8月19日起至2047年8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9月至2014年10月13日期间，杨勇伙同他人明知是毒品而实施贩卖、运输，杨勇贩卖、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7394.85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24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2月至2025年1月获考核积分3758分，合计获4082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2年9月23日至2025年1月获考核积分2941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2分（2022年9月6日私自藏匿一般用品（磁铁），扣1分；2023年8月28日私自制作一般物品，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5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南平中院缴纳9000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中院缴纳15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10522.65元，月均消费292.3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19.22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勇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05号

罪犯林瑶武，男，1971年10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闽0722刑初1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瑶武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1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4月11日起至2030年4月10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3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刑期自2020年4月11日起至2029年9月10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3月起，被告人林瑶武为牟取非法利益，组织多人卖淫，其行为侵犯了良好的社会风化和治安管理秩序，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80.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月至2025年1月获考核积分3236.9分，合计获3517.4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1月获考核积分2675.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4年3月12日违反劳动工具管理，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瑶武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06号

罪犯赵贵宇，男，2001年11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布依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曾因抢劫罪于2019年6月10日被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2020年6月1日刑满释放（犯罪时系未成年）。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8日作出(2022)闽0481刑初33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贵宇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对附带民事赔偿总额55105.69元承担连带责任。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4月21日起至2032年10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3月27日，被告人赵贵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经预谋分工后，持械以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致一人重伤二级，一人轻伤二级，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2年11月22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52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2年3月22日在正课教育期间看报纸，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个人部分已履行完毕。

该犯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赵贵宇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07号

罪犯方进利，男，1984年1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惠来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0日作出（2012）宁刑初字第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方进利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4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453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7日作出（2012）刑三复70235559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453-1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审法院对被告人方进利的刑事判决；以上诉人方进利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12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闽刑更10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闽刑更37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4年10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48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4年2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方进利于2011年4月至5月期间明知是毒品而予以贩卖，并跨省运输，方进利贩卖765克甲基苯丙胺，运输其中465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39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62分，合计获4301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22年5月18日至2025年1月获考核积分346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02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中院缴纳893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10874.04元，月均消费293.89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02.47元。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方进利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08号

罪犯叶云林，男，1991年4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出(2022)闽0521刑初7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云林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6日作出（2023）闽05刑终20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现刑期自2022年12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8月16日，被告人叶云林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负事故主要责任，且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85.8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云林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10号

罪犯兰爱蛋，男，1978年9月20日出生，畲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罗源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容留卖淫罪于2007年5月30日被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于2011年5月8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1日作出(2019)闽0111刑初4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兰爱蛋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8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1月24日起至2027年5月2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96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3年5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5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刑期自2019年1月24日起至2026年3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1月18日至同月23日期间，兰爱蛋违反国家禁毒法规，明知是毒品仍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26.2克给他人，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40.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2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2688.4分，合计获得2828.9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1月获考核分2280.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2024年5月10日因私自藏匿一般物品，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兰爱蛋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11号

罪犯朱国建，男，1967年4月20日出生于福建省福鼎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2016)闽09刑初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国建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朱国建违法所得人民币2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2016）闽刑终260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5年3月17日起至2027年3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0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于2022年5月1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46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刑期自2015年3月17日起至2026年4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1月至3月期间，朱国建违反毒品管理规定，贩卖、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79.4373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68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904分，合计获3972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2年5月18日至2025年1月获考核分3398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5分（2022年2月22日因违反教育活动现场纪律，扣1分；2023年10月15日因违反教育活动现场纪律，扣1分；2024年3月23日因违反物品管理规定，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59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中院缴纳124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10449.38元，月均消费282.42元，帐户可用余额867.7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个人应履行总额7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朱国建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12号
罪犯张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0年3月3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夷山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9日作出(2021)闽0782刑初1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张伟及同案共二人的犯罪所得2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终24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2026年4月2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65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12月26日（刑期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2025年10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张伟伙同他人在固定的场所放置赌博机两台，供不特定人员参赌，涉案赌资共计793899元，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4.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024分，合计获2058.5分，获表扬3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48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4年2月18日违反互监组管理规定，出收工搜身不到位，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伟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57号
罪犯卓贤品，男，1979年2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7月22日作出（2008）榕刑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卓贤品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7日作出（2008）闽刑终字第388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9年1月1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3日作出（2011）闽刑执字第104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1年12月13日起至2030年6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2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155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4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5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于2021年11月25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55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1月26日(刑期自2011年12月13日起至2027年2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0年始，卓贤品在福州市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该组织开设赌场，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伤害、贩卖毒品等一系列的违法活动，卓贤品参与了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枪支等违法犯罪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82.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7月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855分，合计获5237.5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1年11月26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185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3分（2022年8月11日因违反着装规范扣1分；2023年5月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涉黑罪犯，且因贩卖毒品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卓贤品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258号

罪犯林锐，男，1996年9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平潭县，汉族，初中肄业，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闽0128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锐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一万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四万元；被告人林锐与其他同案被告人贩卖毒品共同违法所得35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闽01刑终45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于2020年12月24日调入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11月17日起至2031年11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57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刑期自2018年11月17日起至2031年6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经查明林锐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违法毒品管理法规，向多人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2.9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参与聚众斗殴3起，其行为构成聚众斗殴罪；2次随意殴打他人，均为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二级，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76.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2月至2025年1月获考核积分2516分，合计获2892.5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1月获考核积分2079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涉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锐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124号

罪犯王世兵，绰号“杀猪佬”、“兵儿”，男，1971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23日作出（2008）荆刑初字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世兵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五万元；被告人王世兵及同案被告人共二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19539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25日作出（2009）鄂刑二终字第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9年6月30日交付湖北省荆州监狱执行刑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6日作出（2011）鄂刑执字第98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7日作出（2013）鄂荆州中刑执字第018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7）鄂10刑更3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5日作出（2020）鄂10刑更监3号刑事裁定，撤销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荆州中刑执字第01896号、（2017）鄂10刑更396号刑事裁定，裁定罪犯王世兵的刑期至2031年9月25日止。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6日作出（2020）鄂10刑初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世兵犯破坏监管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连同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十年十个月零九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刑期自2020年11月16日起至2034年2月1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王世兵先后网罗他人形成了以其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为维护组织的利益，该组织多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被告人王世兵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赌博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罪犯王世兵在服刑期间，组织罪犯赌博、在监内喝酒、向监管民警行贿，其行为已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本轮考核期2020年12月11日至2024年11月累计获4662分，获表扬7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3年7月10日，因违反出收工规范，扣2分）。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鄂10刑更396号、（2020）鄂10刑初59号刑事裁定，及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沙执字第310-1号、（2010）沙执字第001号执行裁定书，可以证实罪犯王世兵已全部缴纳罚金，并与民事诉讼原告人达成和解，不再追究民事赔偿责任，财产性判项视为履行完毕。

该犯系涉黑罪犯、因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2月17日至2025年2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世兵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